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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函

地址：11601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3號

承辦人：呂怡萱

電話：82367114

電子信箱：yihsuan@csptc.gov.tw

受文者：桃園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5月7日

發文字號：公訓字第103216044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四）(2160441A00_ATTCH1.doc)

主旨：有關「103年公務人員行政中立主題創作比賽」稿件截止

日將屆，請鼓勵所屬（從業同仁或師生）把握時間，踴躍

投稿，請 查照。

說明：

一、本會民國103年4月7日公訓字第1032160313號函諒達。

二、旨揭比賽投稿期間至103年5月31日止，請鼓勵所屬把握時

間，踴躍報名。有意參加者可以善用機關歷年蒐集之案例

，配合本會自98年6月10日起每年調查機關違反行政中立

、公務倫理人員之輔導情形，請將足為其他機關引以為鑑

或學習之案件，創作為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形象貼圖、動畫

或微電影。得獎者除獲最高獎金4萬元，亦能為機關、學校

爭取榮譽，作品將成為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最佳年度代言，

廣泛運用於全國公務機關之行政中立宣導。

三、旨揭比賽分為「形象貼圖」、「動畫」、「微電影」3項

類別，得同時報名參加，茲擇要述明如次：

(一)各組特色：

１、形象貼圖組：由創作者自行發揮創意，設計行政中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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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的角色貼圖，足以代表行政中立鮮明意象之活潑

作品（人物或圖像），貼圖表現方式以簡單明瞭、具

啟發性為主，設計時須考慮能放大、縮小，應用於文

宣或周邊產品。

２、動畫組：以公務人員行政中立主題進行動畫創作，力

求生動活潑並能啟發行政中立觀念，另應避免負面影

射意涵。

３、微電影組：劇情以能啟發公務人員行政中立觀念為主

旨，不限真實案例，惟應具備人、事、時、地、物（

以上可以化名呈現），凡以討論公務人員或機關違反

或遵守行政中立，或處理行政中立事件，足為公務人

員引以為鑑或學習之劇情均可。

(二)投稿時間：自即日起至103年5月31日止（以郵戳為憑）

。本會將邀集相關領域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預訂於10

3年6月辦理評選作業。

(三)作品獎勵：獲選之作品，由本會依評選成績分別發給獎

金、獎狀，如具公務人員身分者，並得函請服務機關酌

予行政獎勵。

(四)有關來稿格式範例、評選方式及標準、獎項內容及共同

注意事等，詳參「103年公務人員行政中立主題創作比

賽簡章」（如附件）。

(五)本項比賽相關訊息，將陸續公告於本會網站（網址：ht

tp://www.csptc.gov.tw）「最新訊息」公告區，敬請

公告週知並鼓勵同仁、師生踴躍參加。

(六)如有報名疑義，請洽本會培訓發展處（電話：02-8236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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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正本：中央研究院、中央選舉委員會、內政部、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人事室、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文化部

、司法院秘書長、外交部、立法院秘書長、交通部、考試院秘書長、考選部、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

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行政院秘書長、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科技部、勞動部、國家發

展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衛生福利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議會、法務部、花蓮縣政府、花蓮縣議會、金門縣政府、金門縣議會、南

投縣政府、南投縣議會、客家委員會、屏東縣政府、屏東縣議會、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議會、桃園縣政府、桃園縣議會、財政部、高雄市政府、高雄市議會、國

史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國防部、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會議、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基隆市政府、基隆市議會、教育部、連江縣議會、最高行政法院、最高法

院、雲林縣政府、雲林縣議會、新北市政府、新北市議會、新竹市政府、新竹市

議會、新竹縣政府、新竹縣議會、經濟部、僑務委員會、嘉義市政府、嘉義市議

會、嘉義縣政府、嘉義縣議會、彰化縣政府、彰化縣議會、監察院秘書長、福建

省政府、福建省連江縣政府、臺中市政府、臺中市議會、臺北市政府、臺北市議

會、臺東縣政府、臺東縣議會、臺南市政府、臺南市議會、臺灣省政府、臺灣省

諮議會、蒙藏委員會、銓敘部、審計部、澎湖縣政府、澎湖縣議會、總統府秘書

長、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學會、中華民國設計學會、中華民國漫畫學會、中華漫畫

家協會、中華形象研究發展協會、台灣視覺形象設計協會、台灣動漫創作協會、

台灣數位媒體設計學會、台灣變形蟲設計協會、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

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

立中正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

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

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淡江大學、真理大學、中國文化大學、銘傳

大學、實踐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世新大學、臺北醫學大學、

長庚大學、開南大學、元智大學、中原大學、中華大學、玄奘大學、東海大學、

逢甲大學、嶺東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山醫學大學、大葉大學、元培科技

大學、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

大學、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長榮大學、樹德科技大學、台南家專學

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

人慈濟大學、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致理

技術學院、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東方學校財團法人

東方設計學院、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臺中市青年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強恕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開南

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私立協和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臺北

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臺北市私立

惇敘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智光學校

財團法人新北市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能仁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能仁高級家事

商業職業學校、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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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私立嘉陽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斗六高級

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雲林縣私立大成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高雄

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私

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私立中華高級藝術職業學校、高雄市私立

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副本：本會培訓發展處 2014-05-07
11: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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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公務人員行政中立主題創作比賽簡章 

中華民國 103 年 4 月 7 日 

                       保訓會公訓字第 1032160313 號函訂定 

壹、實施目的  

以形象貼圖、動畫、微電影為 103 年公務人員行政中立形象創

作類別，藉由號召全民參與活動之過程，擴大宣導功效，讓公

務人員行政中立觀念貼近生活、深植人心，獲選作品並供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保訓會）辦理相關訓練及宣導

使用。 

貳、主辦機關 

    保訓會（送件地點：臺北市文山區試院路 1 之 3 號）。 

參、創作比賽類別 

    分為「形象貼圖組」、「動畫組」、「微電影組」3項類別，得同時

報名參加。 

肆、比賽規定 

創作 

組別 
形象貼圖 動畫 微電影 

對象 全國民眾。 

投稿 

時間 
自即日起至 103 年 5 月 31 日止。 

主題 

及內 

容範 

疇 

（一）公務人員行政中

立想要擁有專屬

的形象貼圖，由

創作者自行發揮

創意，設計足以

代表行政中立鮮

明意象之活潑作

品，含人物或圖

像（擬人化如中

以公務人員行政中立主

題進行動畫創作，力求

生動活潑並能啟發行政

中立觀念，另應避免負

面影射意涵。 

（一）可以手機或使用

任何影音器材拍

攝。 

（二）劇情以能啟發公

務人員行政中立

觀念為主旨，不限

真實案例，惟應具

備人、事、時、地、

物（以上可以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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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組別 
形象貼圖 動畫 微電影 

立寶寶、擬物化

如中立動、植物

或物品等）。 

（二）貼圖表現方式以

簡單明瞭、具啟

發性為主，設計

時 須 考 慮 能 放

大、縮小，應用

於文宣或周邊產

品。 

呈現），凡以討論

公務人員或機關

違反或遵守行政

中立，或處理行政

中立事件，足為公

務人員以為鑑或

學習之劇情均可。

 

作品 

規格 

（一） 數量：1 個或 1

組(貼圖數量不

限)，但均視為 1

個創作品。 

（二） 電 腦 繪 圖 投 稿

者：作品原始製

作檔案之格式為

解析度 300 dpi

以上，完稿尺寸

為菊對（長 42 cm 

X 寬 59.4 cm），

並附上轉檔格式

jpg 或 tiff 檔，

檔案限定在 100 

MB 以內，燒錄成

光碟，另須附上

印出A3大小紙本

作品。 

（三）手繪圖投稿者：

原始手繪圖稿作

品以A3大小畫紙

繪製。請自行確

認原始手稿圖之

清晰，以免影響

（一）長度： 30 秒以

內。 

（二）格式：建議像素

720×480 至

1920×1080 以上

之影片格式(檔

案 類 型 可 為

*avi ； *.wmv ；

*.mpg；*.mov；

*.mp4)。 

（三）編碼、速率：建

議編碼 H.264 或

AppleProRes422

、每秒速率不超

過 16MB/sec。 

（四）影片字幕：影片

若 有 對 白 或 旁

白，必須附上中

文字幕，影片字

幕請一律用繁體

中文，對白音檔

不限國語。並請

附上字幕 word

檔。 

（一）長度：以 5 分鐘

以內（含片頭片

尾）為限。 

（二）格式：建議像素

720×480 至

1920×1080 以上

之影片格式(檔

案 類 型 可 為

*avi ； *.wmv ；

*.mpg；*.mov；

*.mp4)。  

（三）編碼、速率：建

議編碼 H.264 或

AppleProRes422

、每秒速率不超

過 16MB/sec。 

（四）影片字幕：影片

若 有 對 白 或 旁

白，必須附上中

文字幕，影片字

幕請一律用繁體

中文，對白音檔

不限國語。並請

附上字幕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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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組別 
形象貼圖 動畫 微電影 

評選結果。  檔。 

（五）影片內容：畫面

需 有 「 作 品 名

稱」，並請於片頭

加入「103 年公務

人員行政中立主

題創作比賽」；片

尾加入「製作人

員名單」之字幕。

（六）請繳交參賽作品

之劇照電子檔 3 

張 ， 解 析 度

300dpi 以上，檔

案 大 小 至 少

1MB，無償提供主

辦單位使用於日

後報導與相關廣

告。 

繳件 

明細 

（一）報名表。 

（二）授權同意書 1 份

（簽名蓋章）。 

（三）A3 大小紙本作品

（請務必在作品

正面右下角貼上

作品標示表）。 

（四）作品光碟（請附

報名表 word 檔、

作品 jpg 或 tiff

檔，檔名主旨為

「103 年公務人

員行政中立主題

創作比賽--○○

組 — 作 品 名

稱」）。 

（一）報名表。 

（二）授權同意書 1 份

（簽名蓋章），如

為 2 人以上共同

著作協調其中 1

人代表具名，其餘

共同著作權人，每

人皆須填寫。 

（三）作品光碟 1 式 2

份（請附報名表

word 檔 、 作 品

wmv、mpg、mov、

mp4 檔，檔名主旨

為「103 年公務人

員行政中立主題

創作比賽--○○

（一）報名表。 

（二）授權同意書 1 份

（簽名蓋章），如

為 2 人以上共同

著作協調其中 1

人代表具名，其

餘 共 同 著 作 權

人，每人皆須填

寫。 

（三）肖像授權同意書 1

份（簽名蓋章），

若被拍攝者不只

一人，每人皆須

填寫。 

（四）作品光碟 1 式 2

份（請附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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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組別 
形象貼圖 動畫 微電影 

※繳交未完整者視同棄

權論。 

組 — 作 品 名

稱」）。 

※繳交未完整者視同棄

權論。 

word 檔、作品

wmv、mpg、mov、

mp4 檔，檔名主旨

為「103 年公務人

員行政中立主題

創作比賽--○○

組 — 作 品 名

稱」）。 

※繳交未完整者視同棄

權論。 

評選 

方式 

保訓會邀集相關領域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訂於103年6月辦理評選作業。

評選 

標準 

創意 45 %、主體內容 45 %、技巧表現 10 %，合計為 100 分，擇優錄取。

作品 

獎勵 

（一）第一名：獎金新

臺幣（以下同）

20,000 元，獎狀

1 幀。 

（二）第二名：獎金 

10,000 元，獎狀

1 幀。 

（三）第三名：獎金

6,000 元，獎狀 1

幀。 

（四）入選佳作：擇優

取 2 名，各發給

獎金 3,000 元，

獎狀 1幀。 

獲選之作品，該作者如

具公務人員身分，保訓

會將另函請服務機關酌

予行政獎勵。 

（一）第一名：獎金

30,000 元，獎狀

1 幀。 

（二）第二名：獎金 

15,000 元，獎狀

1 幀。 

（三）第三名：獎金

8,000 元，獎狀 1

幀。 

（四）入選佳作：擇優

取 2 名，各發給

獎金 5,000 元，

獎狀 1幀。 

獲選之作品，該作者如

具公務人員身分，保訓

會將另函請服務機關酌

予行政獎勵。 

（一）第一名：獎金

40,000 元，獎狀 1

幀。 

（二）第二名：獎金

20,000 元，獎狀

1 幀。 

（三）第三名：獎金

10,000 元，獎狀

1 幀。 

（四）入選佳作：擇優

取 2 名，各發給

獎金 6,000 元，

獎狀 1幀。 

獲選之作品，該作者如

具公務人員身分，保訓

會將另函請服務機關酌

予行政獎勵。 

伍、共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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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有作品請著作人自行保留備份底稿或檔案，收件後概不

退回。 

二、送件時需繳交報名表（附件 1）、作品標示表（附件 2，請 

浮貼或標示於作品明顯處）、授權同意書（附件 3）、肖像

授權同意書（附件 4，微電影組用）。各項資料須確實填寫

完成，始完成報名程序。提供作品時，如係 2人以上合力

創作，亦請協調其中 1 人代表具名，且其餘共同著作權人

均已授權（其餘共同著作權人，每人皆須填具授權同意書）

同意立書本人，將參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授權主辦單位日

後不限方式、次數、時間、地域無償利用，以及再授權第

三人利用，如參賽作品經評定得獎，其著作財產權歸屬主

辦單位所有，並承諾對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第三人，不行

使著作人格權。作品規格或資料不全者，則不納入評分；

逾期不予受理（以郵戳為憑），惟主辦單位有權依實需更

改徵件截止日並公告於官網首頁最新消息項下；為保障參

賽權益，請將報名資料與作品一起寄送參賽。 

三、參賽者均須簽署「授權同意書」，同意其作品獲選為得獎 

作品時，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保訓會所有，主辦機

關擁有一切刪改、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公開展示、重製、

改作、編輯、印製、出租、散布、發行、以及推廣宣導等

用途之權利，並有將作品安排於媒體發表、成冊出版、自

行再版及再授權他人等權利，均不另計版稅及稿費，得獎

者亦不另行索取費用。另同意參賽作品為評審、教育宣導

或內部使用目的，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第三

人，得以不限時間、方式、地域、次數之無償利用。 

四、所有投稿作品之著作人格權屬創作者，惟創作者同意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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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機關不行使著作人格權，主辦機關擁有永久使用權。 

五、若參賽者有利用他人著作，均須取得合法授權，且該著作

之著作財產權人並且授權主辦單位日後不限方式、次數、

時間、地域無償利用，以及再授權第三人利用，並承諾對

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第三人，不行使著作人格權。 

六、參賽作品必須為參賽者自行創作，禁止繳交使用侵權之圖 

檔，禁止抄襲或複製他人作品，禁止涉及色情、暴力、毀

謗、人身攻擊、宗教議題、政治議題或不雅著作等，禁止

侵害他人隱私權或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及公共秩序作品或違

反中華民國相關法令規定等情事，作品也請勿於其他類型

活動重複投稿。如經評審決議認定，或遭相關權利人檢舉

並經主辦機關查證屬實，主辦機關得逕予取消得獎資格，

除追回獎金外，並得向參賽者請求相當於獲獎金額 2 倍之

懲罰性違約金，另若造成主辦機關損害，參賽者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 

七、依所得稅法規定，本活動得獎者獲得獎金，應屬稿費收入， 

得獎者應配合填寫相關資料及繳交收據方可領獎。如為中

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獎金依規定須扣繳 10%所得稅

額，但扣繳稅額不超過 2,000 元者，免予扣繳；得獎者如

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獎金依規定須扣繳 20 %

所得稅額，但扣繳稅額不超過 5,000 元者，得免予扣繳。 

另依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扣繳作業規定，單次給付金額達

5,000 元時，由給付單位代為扣繳 2%之補充保險費金額。 

八、得獎者若為未成年人，須檢附戶籍謄本並配合提出法定 

代理人同意書，方可領獎。 

九、主辦機關僅以網站公告及公文等 2 項方式通知得獎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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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活動參與者密切注意網站公告。如因得獎者聯絡方式錯

誤，致無法聯繫得獎者而未能完成領獎，則視同放棄得獎

資格，並不予遞補。 

十、比賽時程得視參賽狀況調整，以網頁最新公告為準。 

十一、主辦機關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利。 

十二、參賽者對於主辦機關之評審結果，完全同意並尊重，絕

不提出任何異議或申訴。 

十三、凡參賽者均視為同意並遵循上述各項規定。 

陸、附則 

一、辦理本項比賽所需費用，由保訓會 103 年度訓練進修業務

規劃與宣導項下支應。 

二、本簡章如有未盡之處，得視需要隨時修正之。 

三、本活動相關訊息及報名書表已登載保訓會網站（網址：

http://www.csptc.gov.tw）首頁中間「最新消息」項下，

另保訓會歷年宣導行政中立素材，請至保訓會網站首頁右

方「行政中立與公務倫理訓練及宣導專區」（點入保訓船連

結圖示） > 公務人員行政中立訓練及宣導 > 最新活動消

息、圖像及影音電子檔等項下，歡迎參閱或下載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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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3 年公務人員行政中立主題創作比賽 
活動報名表 

參加創作類別

（請擇一勾

選） 

□形象貼圖組    
□動畫組           長度       （秒） 
□微電影組         長度       （分） 

作品編號 （參加者免填，由執行單位編號）

創作類別、 

作品名稱 
 

姓    名  性    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年月日  

聯絡電話  手    機  

戶籍地址 
（含鄰里） 

 

通訊地址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工作單位/就讀學校系級： 

是否為現職公務人員：□是□否(現職機關：           ) 

創 作 意 旨 說

明，300 字以內

為原則 

 

使用他人著作 
資料說明 

（若有使用他人及共同創作
人所有之著作，請說著作之名
稱、擁有者等來源相關資料，
並取得其著作財產權授權同
意等證明文件，始完成報名程
序） 

□須附上他人著作財產權
授權同意等證明文件，
及共同創作人授權保訓
會運用上開著作財產權
等證明文件。 

□無須附 

送件資料清單 

(請自行核對) 

□報名表            □授權同意書（簽名蓋章） 
□A3 大小紙本作品（形象貼圖組用） 
□肖像授權同意書（簽名蓋章，微電影組用） 
□作品光碟（請附報名表 word 檔、作品檔名主旨為「103

年中立創作比賽--○○組—作品名稱」、作品標示表）

備註：參賽者已詳閱本次活動辦法中各項規定，並同意所有規定內容。 

簽名：                                    中華民國 103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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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3 年公務人員行政中立主題創作比賽 

作品標示表 

作品編號 （參加者免填，由執行單位編號）

創作類別（組） 

、長度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  

※作品標示表請浮貼於作品明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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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授權同意書 

103 年公務人員行政中立主題創作比賽活動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 

本人                 參加主辦單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所舉辦之

「 103 年 行 政 中 立 主 題 創 作 比 賽 」， 保 證 參 選 之 作 品 ， 作 品 名 稱

（以下簡稱作品）係出於本人之獨立創作，並未公開發表，絕無侵害他人著作之事宜，

若有著作財產權之爭議，本人願負相關法律之責任。 

本人之參賽作品同意為評審、教育宣導或內部使用目的，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及其

授權之第三人，得以不限時間、方式、地域、次數之無償利用。 

依本次活動辦法，凡經評定得獎之作品（包括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及入選佳

作），由主辦單位致贈獎金、獎狀或函請服務機關酌予行政獎勵，則本人作品之著作財

產權歸屬於主辦單位所有，並同意不對主辦單位行使著作人格權。 

主辦單位擁有自行運用於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公開展示、重製、改作、編輯、

印製、出租、散布、發行及再授權他人等權利，且不另支付得獎人稿費及版稅，本人

無異議亦不另行索取費用。 

本人作品如有使用侵權之著作，抄襲或複製他人作品，於其他類型活動重複投稿

或有妨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等情事；涉及色情、暴力、毀謗、人身攻擊、宗教議題、政

治議題或不雅著作，侵害他人隱私權或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及公共秩序作品或違反中華

民國相關法令規定等情事，經查證屬實，本人願負排除糾紛之責，並擔保第三人就作

品對主辦單位不得主張任何權利，主辦單位得逕予取消得獎資格，除追回獎金外，並

得向本人請求相當於獲獎獎金金額二倍之懲罰性違約金，另若造成主辦單位損害，本

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本人參賽作品有利用他人著作，均已取得合法授權，且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並且

授權主辦單位日後不限方式、次數、時間、地域無償利用，以及再授權第三人利用，

並承諾對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第三人，不行使著作人格權(授權同意書如後附)。 

□本人參賽作品為 2 人以上共同著作，其餘共同著作權人同意推派本人為代表參賽，

且均簽具本同意書予主辦單位(如後附)。 

參賽者（或共同著作人）：              （簽名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參賽者若未成年，須請法定代理人加填下列欄位● 

法定代理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本活動參賽資格如未取得共同創作人全體之授權逕以「個人」身分參加，而遭相關權利

人檢舉時，經主辦單位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逕予取消得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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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肖像授權同意書 

103 年公務人員行政中立主題創作比賽活動肖像授權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影像內人物）同意主辦單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進行拍攝「103年公務人員行政中立主題創作比賽」使用，並簽署接受本同意書內容：

一、 本人同意授權由主辦單位使用本人宣傳資料及肖像(包含照片及動態影像，以下

簡稱肖像)以非獨佔性(non-exclusive)、適用範圍遍及全世界(worldwide)、免

版稅(royalty-free)的方式授權主辦單位從事以下行為： 

（一）主辦單位得以各種管道或印刷方式呈現授權內容之全部或部分並可公開發表，

及著作權法賦予著作人所擁有之權益，且可無須再通知或經由本人同意，但於

公開發表時必須尊重本人個人形象，不得發表於非正當管道（例如情色書刊或

網站、交友網站或違反社會風俗之貼圖網站等），如有此情況發生本人得立即終

止主辦單位使用本人肖像權，並要求主辦單位賠償本人形象損失。 

（二）本人同意主辦單位單獨使用授權肖像來展示及宣傳。主辦單位並保有視覺設計

之著作權利與擁有設計相關合作單位之拍攝、活動、文宣事宜之使用與編修。

（三）如主辦單位所提供之創作備份予本人，本人使用時也應尊重主辦單位創作權，

公開發表時須註明原創者資料，不得侵犯智慧財產權（例：讓觀賞者誤為是他

人作品）。 

二、 主辦單位對於本人非個人宣傳之私密資料（例如：地址、聯絡電話、身分證字號

等）應保密，未經本人同意不得擅自外流予合作廠商、參加活動之參賽者、義務

工作人員及非主辦單位正式雇用人員等。 

三、 本人對於主辦單位拍攝之內容、模式、作業流程及規劃內容應保密，未經主辦單

位同意不得外流。如因商業需要，主辦單位可要求本人不得將指定之照片公開發

表於網站、臉書、電子報、相簿及部落格。 

立同意書人：                               （簽名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立同意書人若未成年，須請法定代理人加填下列欄位● 

法定代理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若被拍攝者不只一人，每人皆須填具此同意書。 

 


